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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教育部新聞稿】 

行政院院會通過「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」草案 
 

發布日期:109.11.26 
發稿單位:高等教育司 

承辦人:黃郁婷 
電話：02-7736-6178 

會議新聞聯絡人：朱俊彰 
電話：02-7736-5868 

 

為帶動大學治理模式創新，讓大學研發成果帶領產業技術領先，並引導企

業研發資源結合大學研發能量，使大學培育的高階科學技術人才能引領研究創

新、帶動國家重點領域產業發展，教育部提出「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

培育創新條例」草案(以下簡稱創新條例)，並於今日經行政院會議通過。 

教育部表示，創新條例主要是由研究頂尖的國立大學與研發領先的企業合

作設立「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」(以下簡稱研究學院)，藉由放寬組織、人

事、財務、設備資產、人才培育及採購事項，讓產業能有效、有序地參與產學

研發。國立大學可以透過研究學院以 8年至 12 年為期來推動創新，擴大延攬

人才。創新條例除建立可控可防的環境，避免排擠國立大學既有資源外 

，研究學院的運作資金也是以合作企業資金為主，且其研發成果收入之一定比

率將會提供國立大學用於改善師資、充實設備及其他校務發展。 

為了確保研究學院運作的公益性及教育性，研究學院的產官學監督及參與

機制也經過周密設計，包括其監督會及管理會都有政府代表、產業代表及教師

代表參與，並透過跨部會組成的審議會共同監督及管理。未來將視創新模式辦

理績效，穩健逐年擴大國家重點領域及參與學校，並藉由創新模式的經驗，穩

健推動大學法規鬆綁，讓高教發展有更多創新可能。 

    本次立法重點如下：  

一、經相關部會決議公告國家重點領域範圍、國立大學申請條件及合作企業條

件，符合條件之國立大學以 1校設立 1研究學院為原則，其中設碩、博士

班，以培育高階科學技術人才。 

二、政府由教育部、國發會、經濟部、科技部等共同組成審議會，審議研究學

院設立、續辦及計畫變更，並可命其停辦。 

三、國立大學由校務會議授權設置監督會，負責審議研究學院財務績效及備查

其制度規章，其中政府代表占 1/3，研究生代表 1人，產業代表 2人，專

任教師代表不得少於 1/3，其餘為校外學者專家。另監督會下設稽核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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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，查核研究學院財務、內控及績效。 

四、研究學院設置管理會，其中政府代表及產業代表分別占 1/3，其餘為專任

教職員。管理會負責擬定營運大方針，並置院長 1人，綜理院務及執行管

理會決議。 

五、研究學院具獨立編制，關於其人員資格及進用方式，編制內人員依原教育

人員、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，編制外人員可依研究學院有關之人事制度

規定辦理，提供建立長期穩定彈性薪資制度。 

六、研究學院具獨立預算，收益可滾存且專款專用，其自籌收入放寬預算法、

審計法、會計法及決算法等限制，可自訂收支管理規定。 

七、研究學院資金以合作企業資金為主，且須高於政府資金額度，國立大學不

能從原本的校務基金提供資金予研究學院。 

八、研究學院為公用設備資產管理機關，放寬國有財產法限制，賦予研究學院

公用財產使用、收益、處分等事項之彈性，可自訂監督管理規定。 

九、研究學院之增設調整研究所、學位學程、入學考試資格、學士逕修讀碩士

學位、招生方式與名額、修業期限、修習學分數與國外學歷採認程序、學

位授予、頒給與註記，以及學位考試委員會之設置、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要

件等，皆放寬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規定，可自訂彈性機制。 

十、研究學院辦理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所涉及之採購事項，放寬政府採購法限

制，可自訂採購作業規定，即時因應產學需求。 

十一、 研究學院如有經營不善且改善無效果情形者，由管理會及監督會啟動停

辦機制，或由教育部召開審議會審議後令其停辦。 

教育部表示，未來如經立法院審議通過，教育部將與國發會、經濟部、科

技部等部會共同攜手，協助大學打造研究學院創新體制，產官學通力合作，創

造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新格局，使大學學術研究與研發成果，可以引領創新、

帶動產業發展。 

 


